乌海市财政局
关于减免政府采购领域投标、履约保证金的通知

市本级各预算单位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各区财政局、各社会代理机构: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，降低政府采购供应商交易成本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。经研究决定，在政府采购领域减免投标、履约保证金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原则上取消政府采购领域集中采购目录内由集中代理机构（乌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代理项目投标保证金。对于技术复杂、性质特殊确需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政府采购项目，需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同意后以电子保函方式收取。鼓励社会代理机构代理项目取消收取投标保证金。
2、 鼓励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、供应商诚信等情况免收履约保证金。对于项目金额较小、规格、标准统一、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，周期较短的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免收履约保证金。
三、涉及民生、教育、公众利益或政府采购项目周期较长，技术复杂，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政府采购项目，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，降低收取比例，原则上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5%，并以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。
四、采购人、代理机构要按照与供应商约定期限，及时办理履约保证金款项的退付，不得无故拖延退付期，未按期退付责任的一方将承担经济责任或法律责任。
五、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乌海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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